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名稱  決定合適航機及貨物作付運 

編號  LOAFOM401B 

應用範圍  此能力單元適用於航空公司/貨運代理。具此能力者，在配合不同機種或選擇合適貨物付運時，要

作出的判斷及決定，從而能夠依照公司營運策略及航空業貨運標準的程序和要求，選擇合適組合

的航機種類及貨物作付運。 

級別  4 

學分  9 （僅供參考）  

能力  表現要求  

1. 瞭解航空貨物處理相關知識 

 貨物的分類，包括： 

o 散件或併裝 

o 貨物外觀及標示資料 

o 危險、鮮活易腐及特殊貨品等 

 航機相關知識，其中包括： 

o 航機型號及特點 

o 航機大小：廣體或窄體 

o 客機、貨機或綜合客貨機 

o 艙門大小 

o 負載量、機艙地台承受力 

o 貨物擺放位置要求 

o 分艙形式及其位置 

 需要處理貨物的相關資料 

o 體積及重量 

o 貨板及載具類型 

o 數量 

o 貨物類別及包裝 

o 其他限制或條件 

 貨物出發地、目的地、中轉所需轉運及預計到達時間 

 

2. 分析決定機種及貨物的配合 

 以航線之出發地、目的地或中轉站作貨物分類 

 評估不同貨物是否適合航機的載運要求 

 評估不同機種所需的調度及運輸時間 

 評估不同機種的合適性及相容性，如客機及危險品 

 掌握貨物付運、存放、起卸及處理的要求 

 調配貨物往合適機種 

 決定用作付運的航機 

評核指引  此能力單元的綜合成效要求為： 

 能夠依照公司營運策略、航空業貨運標準的相關法例及要求，選擇合適的航機及貨源組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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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夠選擇付運貨物相容的航機，並在處理付運的過程中，以符合付運、存放、起卸及安全

處理要求 

備註   
 

  


